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虚拟技术》教学资源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根据学校发展需要，现就我院《虚拟技术》教学资源建设项目进行招标。欢迎

具有资质的单位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共同参与《虚拟技术》教学资源项目的建设。  

一、项目名称  

《虚拟技术》教学资源项目建设。  

二、投标人资质条件  

1．投标单位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00万元（含）以上，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良好的履行合同记录，具有良好的财务状

况和商业信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2．投标单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与技术服务能力； 

3．投标人必须是报价项目的制造商； 

4．具有良好的技术开发、项目实施、服务能力； 

5．符合上述资质的投标人请在网站上下载招标文件与投标书。 

有疑问可咨询  联系电话：57131333-1662    13761563338   周老师 

三、招标内容 

根据网络技术专业建设需要，特邀请相关企业共同参与《虚拟技术》教学资源

建设。具体建设的内容如下： 

自 2014 年下半年起，网络技术专业的《虚拟技术》这门课程资源库建设内容将

重点启动“虚拟技术架设”、“KVM 网络架构”、“业务连续性”以企业真实案例为背

景的课程教学资源库开发，将该课程涉及的理论知识和技术体系与企业真实的虚拟

技术案例相结合，以辅助和提高学生的虚拟技术实践和应用能力，同时帮助教师提

高课堂理论教学效果。通过资源库的建设开发将促进教师进一步梳理课程结构、并

思考如何将教学过程更好的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积极提高和丰富教学内容。 

教学资源库开发将按以下方法实施： 

1．虚拟技术存技术介绍 

在这部分要求企业教学资源库的规划者给出符合企业要求的每个知识模块对应

的教学大纲、ppt 、视频、习题、实验实训对应的指导手册。同时每个模块必须提供



企业虚拟技术项目的真实案例并且能够比较清楚、细致的描述项目实施过程细节和

重现项目实现过程。 

2．按企业真实案例的内容开发 

要求企业真实案例的项目过程完整、目标明确、内容详细，并且需要提供项目

计划、项目建设过程细节文档、项目实施过程视频等内容。 

四、投标方服务承诺要求 

（一）基本要求 

1．投标方必须指定一名合作人员作为代表，参与课程建设及教学资源库开发，

该代表必须具备3年以上行业工作经验，并取得行业相关培训讲师认证，具有丰富培

训教学的经历； 

2．以上招标内容为本项目初期需求，完成初期任务后，在应用过程中的完善仍

属本项目建设任务和内容，招标方承诺后续工作量不超过初期需求开发工作量的

10%，超出部分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协商解决；  

3．投标方应认真阅读招标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等要求，投标

方一旦参加投标，即被认为接受了本招标文件中的所有条件和规定；  

4．按招标文件要求和规定编制投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

以使其投标文件对招标书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风险应由投标方自行承担；  

5．由于投标方自身原因未能按期履行合同，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其标准为

每延迟一周（一周按照7天计算，不足7天按照一周计算）按合同价的5%计算； 

（二）服务承诺 

1．要求提供优质、迅速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2．要求免费提供系统配套的产品资料，包括系统安装使用手册、系统功能模块

说明书、用户使用手册、帮助文档； 

3．在调试通过验收后，提供两年免费升级，提供系统终身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4．故障响应及修复：接到故障电话2小时内派技术人员远程支持，远程支持无法

解决的问题24小时内上门服务并解决问题； 

5．免费面授培训 

根据实际情况对系统管理员和教师各提供不少于8小时的免费培训。 

五、接受咨询、投标、投标截止时间 



1．技术咨询 

联系人：  计大威 

联系电话：13818682658 

2．接受投标 

截止时间：邮寄投标，以2015年11月5日16：00前收到为准；当场投标，请

在2015年11月5日13：00—16：00送达；逾期不候。 

投标地址：上海市奉贤区瓦洪公路3098号B楼202室 

联系人：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周俊瑜 

联系电话：13661748956  

3．注意事项 

投标书应装袋并贴密封条，加盖骑缝章，否则视为废标；投标方在投标过程中

不得与我院任何人和单位进行违法违纪的经济行为。 

六、中标通知 

1．对审查中标的投标方，我院将通过书面和电话形式进行通知，时间地点另行

通知。 

2．学院对评标结果不作任何解释。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教 务 处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